首先，我们看基于A9.1的修改。我们需要从根儿上缕一下。A9，从84年制定至今，一直就是最著名的条款之一。因为这个条款规定了一个只要入行就能够知道，而且即使脱离了这个行业还不会忘掉的原则，就是先申请原则。多个不同的申请人，到中国局来，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授予最先提出申请的人，应该说在我们业内是妇孺皆知，如果我们业内有小孩的话。

这次的修改，在此著名条款之前，加入了第一款。因此，当初的征求意见稿一出来，就有同志，特别是学生，就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专利法的先申请原则这么重要，怎么会挤到了老二，加到他前面的那个条款，难道比他更重要吗？哎，这话问到点子上了。实际上，答案也隐含在你的问话里面，现在加入的这个第一款，他真的就比先申请原则还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是里面的第一句话：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这个条款原来规定在85年实施的R12.1，后来是在01版的R13.1，在法理上称之为叫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其实早在专利法刚刚开始实施，就发现了专利法一个重大的缺陷，即把本来属于专利法三大基石之一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没有在专利法里面规定，后来补在了细则之中。即，禁止重复授权原则是一个母原则，包括先申请原则，新颖性原则，抵触申请原则在内的一系列原则，都不过是他的子原则，地位应当从属于他的，但是在立法上我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瑕疵，让他委屈在了细则当中。20多年来，也不断的有专家学者提议，要把他纳入到专利法之中。但是由于在操作上也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不便，因此也一直委屈到现在。那么这次改法的时候，由于要增加有关的、补充新的子原则，所以顺便就完成了一次让他回归本位的修改。这不是最主要的，那么在原来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基础之下呢，我们审查指南，实际上是对由同一个人提出的重复申请，在各种情形下都给予了选择权。即，无论你提出的是一对同样的发明，还是一对同样的实用新型或一对同样的外观设计，或者是采取一发明一新型的组合，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重复申请，我们审查指南中都规定，审查员会给予你选择权，在审查程序中如此，在无效程序中也如此。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限制的选择权，在后来引发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最终导致了A9的修改。
这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同一人，在同一天提出一件实用新型或一件发明，或前后脚提出这样一个组合的问题。由于在中国专利局，实用新型和发明是由不同的审查部门来做的，工作中很难协调保证不发生重复授权，所以尽管我们指南中规定的很严格，能够杜绝这种人为的重复授权，但实践中，做不到。所以近20年来，近1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授权的组合。最终，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在七八年前，有一个发明人，发明了一种民用锅炉，他就这个锅炉，既申请了一个实用新型，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后申请了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实用新型被授权。他缴纳了2年年费之后，由于没有找到实施和转化的途径，就把实用新型不交年费，从而使之终止，也就放弃了这个实用新型专利权。这个时候发明还没有授权，在他的实用新型终止之后一段时间，他的发明又被授权了，这个时候，申请人突然发现，原来他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发现了侵权者。于是他以别人侵犯他这个发明专利权为由，告到了北京中院，北京一审，中院的一审判决侵权成立。但是被告不服，上诉到北京高院，北京高院的判决推翻了中院的判决，认为侵权不成立。这里有2个主要的判决内容，第一，为什么侵权不成立，北京高院的法官认为此专利权人在发明被授权之前，已经拥有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完全同样、或实质上相同的技术方案的保护，但是由于他没有交年费，使之已经终止。因此高院的法官认为这项技术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自由实施，因此认定侵权不成立。但实实在在的，这个原告拥有一项发明专利权，怎么解释这个发明专利权存在的合理性。这个时候最高院绕不开这个纠结点，最后只好在判决中明确的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利权的行为是错的。

同志们，像类似这样的案件过去发生过很多回，你要只说是不侵权，我们也就算了。你要是直截了当的批评国家知识产权局这个做法不对，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导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此发生了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并不可怕，很多学者也卷入到其中，为此也写了不少文章，晋升了不少职称。看来有争议是好事，能够促进学者的进步。最高院为什么认为国知局错了，他们理解原R13所说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含义是说，对于一项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次专利权。即，甭管提出多少项，只要授予了，发生了一次授权行为，不管这个被授权的申请是在后还是在先，那么其他的申请一律都不应该再被授权，他们这么理解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学者称之为叫行为说。而国知局的观点，跟他正好相反，国家局说我们20多年来所遵循的、理解的是说，在同一时间点，我们保证不让他存在2项专利权，也就是从法律状态这个角度来说的。因此国知局的做法是，你原来有权利不要紧，在我准备授予第二个专利权的时候，你把头一个专利放弃掉，我就授予你第二次专利权。那么这个解释、这个理解被学者称为状态说。这两个学说应该说是都有道理，但是因为专利审查和操作的权利实际掌握在专利局手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必须通过更高层面的沟通，才能彻底解决。最终这个官司提出了3审，再审的请求，由最高院的民三庭，在08年的7月做出了终审判决。这个判决中，也是2个主要的观点，第一认定侵权成立，被告确实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接着他明确了国知局的解释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整个判决少了一块内容，他没说北京高院的观点是对还是不对。这就麻烦了，我们是对的，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错的。所以这个官司也没打完，最后到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正好当时正在进行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审议。最终由全国人大的法律专家们，确定了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也就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方式，就是和稀泥。法律专家们说，新的专利法里面，这个原则既不要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说，也不要完全的是一个状态说，你们都各让一步，于是就采取了一个基本原则采取行为说，但是保留一个状态说的例外，这样一种折衷的方案。这就是新A9的立法原意。
整个A9.1，包括2句话：第一句话重复了原来R13.1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只字未改。但是在这里，通过修改专利法的决定和说明，明确了他的含义就是行为说。即，专利局今后在所有的审查规范，包括审查指南当中，在解释这一条的时候，都要解释成，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次专利权。但是，但说的后面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情形，只有满足这种情形规定的所有条件，专利局才能授予第二次专利权。这个但书，规定了一种独特情况下的选择权，那就是在条文表述中所阐述的几个很苛刻的条件：第一，由同一个申请人，按照指南的解释，他应当是在申请日时就相同，而不是通过后期转让才相同；第二，他在同一天，是指的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实际申请日，要是同一天，这里还要注意，不仅申请日相同，如果有优先权的话，优先权日也必须相同，因为如果优先权日不相同，形成了一个先后的重复申请，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新A22.2关于抵触申请的定义已经改为任何人在在后申请之前提出的申请，都可能构成抵触申请，所以你只要优先权日不同，自然会其中有一项构成抵触申请，不需要用这一条来解决问题，所以这里说的，优先权日相同，在中国的实际申请日也相同；第三个条件，特指了一种独特的组合，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专利，这一点好多同志都没有能够及时的领悟到，换句话说，你同一天提出2项发明，也不适用于这个但书，同一天提出2项实用新型，也不适用于这个但书，同样，外观设计也不适用，也就是这个独特的组合，才能享受豁免权；第四个条件，在发明专利申请被审查的时候，实用新型已经授权，而且还活着，不能说中间你通过主动放弃、不交年费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等等方式权利丧失。在这些条件之下，发明审查员会给你一次选择的权利，如果你放弃了在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时候，发明审查员才可以代表专利局授予你发明专利权。那么在这种独特的情况下，规定了一系列非常苛刻的条件，来让申请人享受这个选择权。
但就是因为这个但书，使很多学习专利法，包括我们出来讲课的老师，都产生了一个误解，好像今后在专利局就只剩下这一根独木桥了，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一次选择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前面说了，第一句话说只授予一次专利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审查员面对的是2件申请，对他而言，授予任何一件都是第一次，而这个多件之间如何选，这个选择权，始终保留在我们的规范之中。如果你是2件同样的实用新型，2件同样的发明或外观设计，而且你又很有运气，他要无条件的给你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就从来没有剥夺过。所以大家放心，今后这个组合的选择权仍然是存在的。

只有什么情况出问题了，当审查员面对的是一件已经批准的专利，和一件待审查的申请的时候，才存在审查员要不要适用A9.1第二句话的问题。他所面对的一专利一申请，可以是多种组合。比如，举个例子，你同一天提出了2件发明专利申请，但是你运气很不好，分到了2个审查员手里，其中一个小伙子手很快，很早就把你这个发明申请审查合格，授权了，另外一个女审查员正好赶上生小孩，在家歇一年假，再回来，再面对这个申请的时候，她会发现，已经有一个申请被授权了，这时候，她就要考虑，我面临了新A9.1第一句话的一个约束，已经授予一次专利权了，这个就不能再授予了，因此就直接把你在后的申请驳回了。当然，我指的是技术方案完全相同，没有修改的余地，如果有修改的余地的话，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他面临的一件专利和一件申请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组合，授权的专利是实用新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转机就出现了，如果你还碰巧符合了A9.1第二句话规定的所有条件，还有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R41.2规定的一个条件，审查员就会网开一面，给予你一次选择权，所以大家理解A9.1的时候，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全正确的概念，对于申请人重复申请选择权的剥夺，仅限于一专利一申请这种情况，更加严格的限制了条件，而当审查员面临的是重复申请，是同一个人审查的时候，这个选择权是始终保留的，在指南中也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那好，我刚才提到了A9.1第二句话但书里面规定的一个特殊的情形，已经提出了至少6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在新的R41.2又给这种特例加了一条绳索，在新细则中规定，如果你是同一个人同一天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发明和实用新型这样一个组合的时候，你还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才能享受这个选择权，你必须在2件申请之中，分别同时声明存在另外一件申请。如果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没有做这样一个声明，那么到了发明申请被审查的时候，审查员发现你符合A9.1规定的所有条件，但惟独没有做同日声明，对不起，细则这一条规定，未做声明的依照A9.1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处理，换句话说，不给于你选择权了，直接把在后的发明驳回。

因此，到此为止，一个实用新型一个发明的情况下，要想享受选择权，或者说对审查员而言，面临一专利一申请的情形下，要想给予申请人选择权，必须满足下述8个条件：

同一申请人，按照申请提出时是否相同来判断；

在同一天，这个同一天的含义是，不仅优先权日相同，在中国的实际申请日还要相同；

就同样的发明创造，这指的是权利要求保护的方案要实质上相同，当然是独立权利要求，就指的独立权利要求，是从属权利要求，就指的从属权利要求，没有说必须整个权利要求书都完全相同，是指的单个的权利要求项；

此外，就该技术方案，同时体现在了一件实用新型和一件发明申请之中；

第五个条件，在提出申请时，要分别说明存在另一申请，记住是在同时，而且是在申请时，不能在后补，或者只提出一个声明；

第六个是，这个实用新型，要在发明被审之前，就已授权，这个通常很容易满足，因为实用新型的审查速度快得多；

第七个条件，你要保证他有效，你即使看不上他，也得给他交钱，一直交到发明专利申请被审查的时候，不要自己就通过不交年费，就让他终止，一旦终止，你就会鸡飞蛋打，你实用新型放弃了，审查员也不领你这个情，照样要把发明驳回；
最后一个条件，你要通过正规的程序，提出一个书面的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声明。

所以这个选择权的条件，才是以往的细则和审查指南中没有的，操作起来很困难。不光我们的流程管理，适用困难，申请人也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但是新生事物，我就一起解决这个由此产生的问题。

那么大家说，我已经明白你所说的选择权的适用条件了，但是我很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2件申请中分别作出同日声明，在发明中做出不就完了吗？我告诉大家，这2个同日声明，各有各的用处，在实用新型申请中所做的同日声明，他会在你的实用新型被授权的时候，就在我们的专利公报中同时公报，这个信息的作用，是告诉所有公众，这项实用新型专利权，还存在着一个待审的发明专利申请，有可能也被授权。同时，潜台词含有的含义，这个实用新型有可能被放弃，因此凡是跟专利权人所签署的专利权的许可也好、转让也好、质押也好，都要充分的注意这一法律事实，避免以后产生中用权的问题。我们此次专利法的修改，原本是准备纳入中用权制度的，后来由于理论研究尚不成熟，暂时搁置了，后来为这一条款的引入，打下一个伏笔。即，这一规定让国家机关尽到了让公众知情的义务，所以这公告、同日声明是必须有的。那么发明申请的这个同日声明，是给发明审查员看的，你应当主动的提醒、提示发明审查员，你有这样一个重复申请，你尽到一个诚信的义务，发明审查员，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时候，在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其他条件基础上，如果他同时还发现，存在一个保护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的实用新型存在，他就会考察，我这个案卷之中，有没有这个同日声明，有呢，我就给予你这样一次选择的机会，告诉你现在有这样一对孪生的姊妹，你来选择保留哪一项权利，如果没有，审查员就直接按照禁止重复授权原则来处理，你要么修改，要么放弃，直接就把在后的申请就处理了，所以这个同日声明，是给发明审查员看的。3413aaaa

那么接下来，同志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些我都认可，要我放弃宣布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提出一个放弃的声明，审查员没有给我授权，怎么办？我不是鸡飞蛋打了吗？赔了夫人又折兵。或者说，我提得早，我1月1日提交的放弃声明，你3月1日才给我授权，中间那俩月，我那权利算怎么回事？有人在期间侵权了，我找谁去，怎么说理？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R41.5专门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止。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如果你提交了放弃声明，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发明最终没有被授权，这个放弃声明不生效。第二，如果你在审查程序中提前就提出了放弃声明，他也不会生效。一直到发明专利授权公告之日，同日公告生效，这样就使得你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发明专利权无缝衔接。有同志提了一个特别极端，但是有意义的问题，说我的发明专利申请是在自申请日起10年以后才授权的，那我的实用新型都没了，保护期都届满了，怎么办？我说你这个问题，仅在理论上成立，因为到目前为止，专利局留下来，还没有授权的，一个最长时间的是6年零一个月，只有一件案子。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审限压缩到平均自你提出实审开始，只有25个月。通常在3年之内，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你说的那个问题，理论上有，但我们考虑到出现的可能性、几率非常之小，所以没有规定该怎么办。将来出现个案的时候，个案解决，我相信不难解决，是吧。这就是关于同日声明所设计的一套审查制度和思路。

当然，我刚才提到了，A9.1的第一句话，仍然保留他的效力。因此在各个程序中，审查员仍然要进行审查。如果同样的申请，不是由同一个人提出的，而是由2个不同的人提出的，怎么办，仍然适用A9.2的先申请原则来处理。

大家说，如果是不同的人同一天提出的申请怎么处理，这个条款在新R41.1，我刚才讲的同日声明的一系列处理方式，都在第二款到第五款。而这一款，就是原R13.2，仍然保留。也就是协商解决，不同的人同一天提出的，专利局发2份通知书给你，你们去协商。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出了很多份这样的通知，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同志们都很和谐，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申请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基本上都签署了一个作为共同申请人，要么就一方付点钱，把对方的权利买下来。这是讲到了一个老的话题，我不再展开讲了。

现在整个A9，一共2款，他的效力非常强，他是实用新型的初审、外观设计的初审驳回理由，记住，我没有提发明，所以在发明专利的初审中，根本不涉及A9的审查。但他是发明实质审查的驳回条款，所以他是审查程序中的一个驳回条款。此外，最重要的，他是一个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

原来的先申请原则，自不用说，禁止重复授权原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新增加的A9.1第二句话同日一新型一发明这个组合。今后会增加很多提无效的机会，这一组合下，如果专利局因为种种原因疏漏掉了，你的申请仍然难逃一劫，你的申请会被无效。

那么现在审查指南要针对法和细则的这一修改做出一个适应性的调整，那么这一调整就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在第一部分仅在实用新型的初步审查这一章做了修改，但是必须跟大家讲，这一修改，跟一新型一发明这一组合的处理没有任何关系，他仍然只是适用于2件重复的实用新型的处理，所以你读的时候不要发生任何误解，因为在那个地方语焉不详。因为当初执笔者没有刻意的交代这一点，我也有责任，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也没有让他们写的更明白一些。在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也就是关于实质审查的部分和关于复审无效的部分之中，才真正的增加了一新型一发明这一组合的处理规则。我下面，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增加的规则是如何操作和如何理解的。

实用新型那一部分，我就不讲了。第一部分第二章，大家理解他是处理同样的实用新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在实质审查那一部分，在第二部分第3章，可能有的同志带来指南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人手一本指南，应该这个东西是听课的时候始终都要拿着，对你才有最大的好处。

第二部分第三章，是关于新颖性的审查，其中著名的6.2.2节，为什么说著名，因为这一章节，从06年开始引发的争议和就此写出的文章不说多如牛毛，也是非常多。这一部分做了一些修改，首先他保留了一个06版就有的段落，就是现在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段落。从这个表述中大家就可以看的出来，他说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件专利权的处理，他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说对一件专利申请，审查的过程当中，结果发现了同一个人同日的另一件专利申请已经被授予专利权，而且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其他授权条件，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不给于选择权了，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一专利一申请就必须要适用新A9.1第二句话，要看组合类型对不对，如果是一件发明专利和一件发明申请，那你就必须进行修改，要把他改的不一样，你期满不答复，或者没有做实质性的修改，要么被视为撤回，要么被直接驳回。所以大家注意，这一段，是融合了原来的规定和新的规定之后，做的一个调整。但是非常可惜，这一段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出来所说的一专利一申请所说的都是发明，大家要做这么理解。
就在他下面，另有一段，这一段，专门针对新型和发明组合的，上述的那个基本原则下，如果发现这一专利一申请恰好是一发明和一实用新型的时候，就规定，申请人除了修改发明专利申请之外，还可以通过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避免重复授权。这个含义是说，审查员发现实质相同的权利要求以后，给你发一个审查意见通知书，你有2条道路可走，一个是把相关的权利要求删掉，或者修改，修改得使他不同。还有一个，就是保留这个权利要求，但是放弃在先的实用新型。只有这2段话，你完整的读，完整的理解，或者一体化理解，你才能明白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再归纳一下，发明审查员，面对的是一个发明专利和一个发明专利申请的时候，在后申请基本上就是照着驳回的方式来处理，除非你把它改的完全不同。只有当在先授权的专利是一个实用新型的时候，才会给予你一次选择的机会。这就是第二部分第三章，指南相关规范的含义。

那么在复审无效这一部分之中，也对此做了一个补充的规定，但是很多同志读下来之后，也都跟我反映，写的不够明确，很拗口。那么我一起来理解。他一共是由3段内容组成的，前两段内容是基本原则，第三段，是一个特殊情形下的适用例外。
先看第一段，授权公告日不同，这是指的申请日相同，包括优先权日相同，授权公告日不同，就是授权有先有后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对这2件申请中的一件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怎么处理呢？第一段说，如果你请求宣告，那个授权在前的专利权无效，他们是同日的，因此你不可能用那个A22抵触申请那一条宣告无效，因为他要么优先权日相同，要么优先权日和实际申请日都相同，所以你只能用A9.1请求宣告无效。这个时候，如果你请求无效的是在先的，复审委员会不支持你，他会宣布维持该专利权有效，如果你是请求宣告那个授权在后的，那么复审委员会支持你，他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同日提出的实用新型和发明碰巧都通过了审查程序，被授予专利权了，肯定实用新型授权在先，是不是？发明授权在后。按照前面这两段话来理解，请求宣告在前的，复审委不同意，也就是宣告实用新型无效，复审委不同意，请求宣告发明无效，复审委同意，谁高兴啊？谁都不高兴。专利权人也不高兴，因为那发明保护的期限长啊，对不对，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一个发明，结果复审委说那个在后的该杀。无效请求人也不高兴啊，我想把他两个都在整死啊，你怎么还保留一个？当然，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了。专利法和细则规定，禁止重复授权原则，不是说的有了这事格杀勿论，还是要保留一个活的，留一个活口，4630aaaa让人家有一个血脉传下去。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增加了第三段内容，专门针对一新型一发明的情况下，复审委员会怎么处理。如果是上述2个专利权，恰好就是A9.1第二句话说的一新型一发明，而且都是专利。假定你对这两项专利都提出了无效请求，那么复审委员会，会给予专利权人一次选择权，你是要实用新型还是要发明，因此大家注意到了，这个选择权延伸到了无效程序。但是这里有个小问题，如果无效请求人只是请求宣告其中一项无效，在这之中，如果没有牵扯到另外一项专利，指南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委里同志还是决定在实际操作中自动的把另一项引入。因为这个时候，双方的信息都会披露这样一个事实，而复审委他也能够依职权查到这样一个事实，自动的把没有宣告无效的专利，引入该案件之中，然后自动的给予申请人一次选择权。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较宽大的处理方式。但是这个引起了很多诟病。即使在前面，我故意的回避R41.2同日声明，将来我也有可能获得一个双活，或者活一个的机会。但是千万别这么冒险，因为实审员，检索到你那个实用新型专利，几乎是百发百中，一般不会漏掉的。如果你没有做这样一个同日声明，恐怕等不到被人提无效，你那个在后的发明就被驳回了。所以不要有这样一个看起来理论上存在的漏洞，就刻意的去冒险，所以这是给我们申请人和代理机构提供的一个建议。
那么现在有这么几个疑难的问题，也是这一段时期以来，我到各地讲课的时候，同志们问的，我拿出来跟同志们共享一下，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疑问。
有一个涉外机构的代理人，也是资深代理人，非常有经验，他就给我提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他说，何部长，如果我这样来提申请你们怎么处理，我今天提出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然后明天就同样的技术方案，提出一件实用新型申请，大家明白这个组合是什么意思了吧？先发明，后实用新型。你看后面你怎么处理。他说，虽然实用新型只晚一天，但是一天不算什么，忽略不计，肯定还是授权在先。到了审发明的时候，你发明审查员会怎么办？你检索发现了这件实用新型专利，结果发现他不是同一天，不能使用A9.1第二句话那个苛刻的条件来约束我，或者是按照R41.2同日声明那个事情来要求我，因为他申请在后，又不构成抵触申请，所以你审查员只能乖乖的给我授权。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
这个问题提出之后，确实让我废了点脑筋。后来我把他拿到我们局务会上，请多位部长和局长，我们一块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事不是不能处理，但是考虑到还没有变成现实，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的在指南中规定了这个处理方式，显得我们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套策略，他的破绽在哪，他就说发明审查员没有办法处理你，实际上是有办法的。如果审查员严格的执行A9.1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那么他就可以以已经发生一次授权为理由，把你直接无效掉（此处错了，应该是驳回掉），但是他为此要付出很多劳动。他要调查，或者依职权来调查你的实用新型的法律状态，此外还要核实你的2个申请人是完全的相同，此外还要给予你一次听证的机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处理能够被你接受，这个过程太复杂。虽然法律上完全可以这么做，让他把你在先提出但在后审查的发明给你驳回掉。于是我们在指南中，就没有就此着任何笔墨，提都没有提，刻意的搁置了。实际上你真的采取这种策略，你确实会拿到2项专利权。
在无效环节，你就会面临一个挑战。虽然在无效环节中我们没有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指南体例中我们从来不对任何特殊的特例做任何规定、任何规范。但是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一个局面，比你想象的要悲惨。如果我是无效请求人，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请求宣告那个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因为他不是同日申请吗？所以复审委也不会把另一项发明专利给扯进来，因为发明，虽然授权在后，但是申请在先，完全构成了他的抵触申请，对不对？这个时候复审委会以实用新型存在抵触申请为由，适用A22.2，把实用新型专利权给他无效掉。无效掉实用新型，我再提一个无效请求，请求宣告该发明专利权无效，理由就是这个实用新型已经授过一次专利权了，专利局的第二次授权行为不符合A9.1禁止重复授权原则。这个时候，实用新型已经授权，板上钉钉，发明已经授权了，两个专利权没有任何修改的余地和回旋余地之后，很容易判断他们相同与否和法律状态。唯一可能存在的抗辩理由就是专利法不是规定先申请原则吗？专利局你怎么也得保住我在先申请的那个吧？错，我刚才特意打出了先申请原则的这张片子，那里怎么规定的，两个不同的申请人先后提出的，才适用先申请原则。换句话讲，先申请原则保的是不同的人，同一个人不适用这一款，按照法律的适用中，子原则不适用直接适用母原则，越过A9.2，直接适用A9.1第一句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发明会很悲惨的也被无效掉。实际的结局，就是这样。我们跟复审委同志推演了一下后，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很不令人乐观的局面。因此，凡是想这么做的同志，你可以理论上推演一下，千万别拿你的客户试，尝试这个模式。将来你会受到抱怨的，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疑难问题，可以够得上9段或10段高手提出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问的最多，说我能不能同一天，在国家局提一件实用新型，同时我再提一件pct国际申请，我将来这件pct申请，在30个月届满前，我又进入中国国家阶段，要求发明保护，那我这发明专利申请能不能享受选择权。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但是答案很肯定：不行。为什么，刚才刚刚给大家演示的A9.1的表述中，明确的说在同日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一件实用新型申请和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这里不仅仅指的是一个被来保护的类型，同时还是一个申请的类型。在中国局，一共可以提出4种类型的申请——那就是国家申请有3种，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还有第4种，就叫pct国际申请。因此在法条中所说的一件实用新型和一件发明，就已经严格的界定了，仅只这2种国家申请的组合类型，所以pct申请不行，大家也不要再做任何尝试。而且你就提一件pct申请，你也没有任何地方勾选同日声明。你提了，也不做任何处理。这就会导致你在后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那个发明专利申请无法得到一个跟实用新型一样的权利要求。无法就这个权利要求得到任何支持，只能是把相同的权利要求删除，甚至整个申请都被驳回，这是第二个疑难问题。换句话讲，前面讲的2种疑难情形，在指南中这次修改，都没有增加，但是并非说专利局没有共识。但是可能他的撰写更适合案例的分析，而不适合作为指导原则的指南之中。所以这一点跟大家交代清楚。
第三个问题，我们发现，从去年10月1日至今，申请人提供的或提交的新型发明组合的申请已经超过1300对，但是其中有半数以上都犯了错误。要么他没有做同日声明，要么只在其中一件申请中做了同日声明，这个怎么办？首先，有一点告诉大家，没有任何补正的机会。实用新型审查员审你的实用新型的时候，也不关注你发明申请存在和提出了声明。到了发明审查员那儿，有，我就按照宽松的方式处理，没有，我就按照严格的方式处理，也不关心你同日声明的补正问题。这个是我们所有代理机构和申请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和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个转机就是，由于同日声明的规定是出现在新细则之中，而新细则是在今年的2月1日才开始实施，因此我们对去年10月1日以后，到今年2月1日之前的重复申请，如果仅在同日声明的问题上存在瑕疵，有问题，今后实行大赦。对这一期间提出的申请，审查员审查的时候，不追究同日声明是否符合要求。但2月1日之后，将严格执行。这是第三个问题。

有一个遗漏、或者叫遗留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新A9，是一个可以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那么在今后的无效程序中，别的条件都符合，但是唯独没有交同日声明，请求人可不可以以此为理由，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这确实是搁置起来的问题，我们期待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再看一下合适的解决方式。如果大家都尽到了注意的义务，不出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给人以这样无效的理由，也就不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了。

第四个问题，同志们很关心，我完全按照专利法和细则的规定，提出一件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而这件发明专利申请，又在审查程序中提出了分案申请，我原案符合所有的规定，问这个分案申请提出的时候，能不能还享有同日声明提出的效力，还需不需要再提同日声明，那这里跟大家明确说：指南中也没有明确说，但是告诉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能够享受原案所提出的同日声明的效力，而且无需在重复提出，相关的数据，都会通过我们的E系统，自动的转移到分案申请之中，这是很明确的。当然，如果提出的话，不算错，因为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请求书上，都有这么一栏，21栏，同日声明的问题，如果你勾选了，不算你错，没有勾选，分案申请也能享受这个效力。我是这个含义。
第五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过渡期间内的瑕疵问题，我们在实施细则的过渡办法之中，已经明确了对此实施大赦。今后大家可以把这个过渡办法好好的保留，也许五年八年之后，你会用到。
